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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评选办法 
（2025 年 10 月 30 日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发布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，建立科学的评

选表彰和激励机制，推动创建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活动深入

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创建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活动要立足基层，重

在创建，形成声势，力求实效。评选表彰坚持公开、择优的

原则。 

第二章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的评选 

第三条 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是学校团委对基层团支部

的综合性最高奖励称号。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“五四红旗团

支部”争创申报和评选表彰。 

第四条 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的争创及评选面向全校所

有学生及青工团支部，经校团委批准成立的各活动团支部也

可参加。 

第五条 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分为校院（系）两级，院

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由学院（系）团委、直属团总支（以

下统称“院级团委”）负责审核及命名，校级“五四红旗团

支部”由院级团委推荐，校团委进行审核及命名。 

第六条 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的评比环节分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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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团支部向院级团委申报院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

争创单位”，并上报争创实施方案； 

（二）院级团委审核后确定院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争创

单位”，并向校团委备案，同时向校团委推荐校级“五四红

旗团支部争创单位”； 

（三）校团委根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同意

为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争创单位”； 

（四）各争创单位有一年左右的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争

创方案实施期，争创期满后校团委对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

争创单位”争创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比，考核通过的将评选

为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。 

第七条  每年度各院级团委设立的院级“五四红旗团支

部争创单位”数量不足 3 家的，不向校团委申报校级“五四

红旗团支部争创单位”；各院级团委按照实际团支部总数的

5%的比例（四舍五入），择优推荐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

争创单位。 

第八条 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争创单位”争创有效期为两

年，两年没评选为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的单位重新进入新一

轮争创申报。 

第三章 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评选条件 

第九条  政治建设好。注重加强团员政治教育和青年思

想政治引领，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学习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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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引导团员青年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 

第十条  组织基础好。按期换届，班子配备齐整，政治

强、业务精、作风实，管理严格。组织建设规范、团情底数

清晰，发展团员程序严、质量高，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和主题

团日等组织生活规范落实、记录详实，做好团费收缴、团组

织关系转接等基础团务工作。党建带团建制度落实有力，党

团队衔接顺畅，推优入党效果明显。 

第十一条  联系服务好。密切联系团员青年，积极向党

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反映、推动解决青年利益诉求。围绕团员

青年在成长发展、学业科研、创新创造、志愿服务、深造就

业、实践教育等方面的现实需求，提供有效服务支撑，促进

团员青年参与度高、获得感强。 

第十二条  作用发挥好。组织团员青年在服务国家重大

战略、学校学院高质量发展中创先争优、积极作为，充分发

挥团员青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，团员模范带头作用突出，

服务大局成效好，对本支部的评价高。用好学院（系）、学

校以及社会媒体平台，做好青年宣传发声。 

第十三条  青工团支部根据实际开展特色活动。组织团

员青年积极参加各种专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活动，支部成员整

体业务水平在可比范围内居上游。围绕学校及各部门、各单

位工作重心，创新性地开展各项工作，工作实绩受到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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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参加各级“青年文明号”的申报和创建活动，有效提升

支部成员的专业素能。 

第十四条  支部曾荣获各级各类荣誉称号的，在争创及

评选中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十五条  支部成员有严重违纪行为受到学校处分的，

不得参与争创及评选。 

第四章 表彰与奖励 

第十六条  被评选为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争创单位”

的团支部，授予 500 元创建经费支持；被评选为校级“五四

红旗团支部”的，继续授予 500 元经费支持团支部建设。以

上经费主要用于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创建的组织建设及活动

开展，院级团委应予以一定的经费配套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团委对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争创单位”

和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专门发文进行命名。在宣传和推

广团支部工作经验同时，优先提供负责人学习和锻炼机会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八条  校院两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的争创和评选

成绩将作为各院级团委评优的重要参考条件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浙江大学“五

四红旗团支部”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

